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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81_E5_88_B8_E5_c36_325795.htm 关于印发《证券公司

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证券

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

司：为规范证券公司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工作，根据《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我会制定了《证券公司缴

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实施办法（试行）》，现予发布实施

。证券公司从2007年1月1日起计缴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附

：证券公司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实施办法（试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证券公司缴纳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实施办法（试行）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

规范证券公司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以下简称保护基金

）行为，保证及时、足额筹集保护基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保护基金是指根据《证

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规定，按照“取之于市场，用

之于市场”原则筹集的，由证券公司按其营业收入的一定比

例缴纳的资金。第三条 所有在中国境内注册的证券公司，必

须依照《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及本办法缴纳保护

基金。第四条 保护基金收取机构为依法设立的中国证券投资

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护基金公司）。第五

条 保护基金公司开立专用账户，负责收缴和管理证券公司缴

纳的保护基金。第二章 缴纳比例第六条 依照《证券投资者保

护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证券公司应当按其营业收入



的0.5-5%向保护基金公司缴纳保护基金。营业收入是指在利

润表中列报的营业收入。第七条 证券公司缴纳保护基金实行

差别缴纳比例。保护基金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公司的

监管分类，确定各证券公司缴纳保护基金的具体比例，报中

国证监会批准，并按年进行调整。 第三章 缴纳方式第八条 证

券公司采用当年预缴、次年汇算清缴的方式缴纳保护基金。

第九条 证券公司全年分两次预缴保护基金，每年7月15日之前

将上半年应缴纳的保护基金划入保护基金公司指定账户，次

年1月15日之前补充缴纳全年度应缴纳的保护基金。第十条 证

券公司在预缴保护基金时，应当按照当年半年或全年营业收

入及核定的缴纳比例计算应缴纳的保护基金金额，并向保护

基金公司报送《保护基金预缴申报表》（附件1）及中期财务

报告或年度财务报告。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按照年度审计报

告或营业收入专项审计报告审定的营业收入及核定缴纳比例

确认年度应缴纳的保护基金金额，并于次年4月30日（汇算清

缴申报截止日）前向保护基金公司申报汇算清缴，保护基金

公司应于5月31日（汇算清缴核实工作结束日）前完成汇算清

缴核实工作。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在申报汇算清缴时，应当报

送以下资料：（一）《保护基金汇算清缴申报表》（附件2）

；（二）年度审计报告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营业收入专项

审计报告；（三）年度净资本计算表和风险监控指标监管报

表审计报告；（四）保护基金公司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第十三条 证券公司报送的《保护基金预缴申报表》、《保

护基金汇算清缴申报表》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

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以上人员对所报送

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承担责任。第十四条 证券公司申报汇



算清缴时，对于少缴的部分应当同时补缴；对于多缴的部分

，证券公司可申请退回或抵缴下一年度保护基金，未提出退

回要求的视为同意抵缴。对于申请退回的，保护基金公司应

在收到《保护基金汇算清缴申报表》后，于汇算清缴核实工

作结束日后10个工作日内将多缴资金退回证券公司。第四章 

监督管理第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按时、足额缴纳保护基金。汇

算清缴申报截止后，未足额缴纳保护基金的，保护基金公司

对其欠缴金额从滞纳日（汇算清缴申报截止日后的第一个自

然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三比例计收滞纳金。第十六条 保护基

金公司应当对证券公司保护基金预缴、汇算清缴和报送资料

的情况进行核查。对报送资料不真实完整、不及时缴纳保护

基金、预缴金额与汇算清缴金额差异较大的，保护基金公司

应当及时通知证券公司予以纠正，并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国证

监会，同时通报证券公司注册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第

十七条 保护基金公司对不及时缴纳保护基金、欠缴金额较大

、报送资料不真实完整的证券公司，可报请中国证监会进行

现场检查或接受中国证监会的委托进行审计检查，核实报表

。保护基金公司可在保护基金公司、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

交易所、结算公司网站公布拒不缴纳或长期欠缴保护基金的

证券公司名单，并要求其按时、足额缴纳保护基金。第十八

条 证券公司注册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负责督促证券公司

按时足额缴纳保护基金及向保护基金公司报送本办法第十二

条规定的资料。中国证监会或证券公司注册地的中国证监会

派出机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对违反本办法的证

券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第十九条 保护基金公司应当与中国证

监会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中国证监会相关部门应当



定期向保护基金公司通报证券公司的监管分类信息及相关资

料。中国证监会认定存在风险隐患的证券公司，应当按照规

定直接向保护基金公司报送财务、业务等经营管理信息和资

料。保护基金公司可通过中国证监会证券机构监管信息系统

获取证券公司向证券机构监管部门定期报送的有关信息。保

护基金公司可在其网站上披露证券公司法定应当披露的信息

和证券公司缴纳保护基金的有关情况。第二十条 保护基金公

司应建立信息报告制度，编制保护基金筹集、管理、使用的

月报、季报信息，报送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第五章 附 则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国证监会负责解释和修

订。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附件：1.保护基

金预缴申报表2.保护基金汇算清缴申报表附件1填表须知：1.

营业收入为利润表中列报的营业收入；2.缴纳比例为保护基

金公司核定的本证券公司缴纳保护基金的具体比例；3.应缴

纳金额=当期营业收入×缴纳比例；4.缴纳金额保留到小数点

后两位；5.年度：因当年预缴分两次进行，上半年预缴时填

写**年上半年度；下半年预缴时填写**年度；6.已预缴金额：

上半年预缴时应填报上个年度用于抵缴本年度保护基金的金

额；下半年预缴时应填报上半年度实际预缴的金额。附件2填

表须知：1.营业收入为经审计的利润表中列报的营业收入；2.

缴纳比例为保护基金公司核定的本证券公司缴纳保护基金的

具体比例；3.应缴纳金额=年度营业收入×缴纳比例；4.缴纳

金额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5.年度：申报汇算清缴的实际年

度；6.已预缴金额：汇算清缴年度内已实际缴纳的保护基金

金额；7.申请事项：应明确本年度多缴部分是否申请退回或

抵缴下年度保护基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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